
111年度《人權教育(含轉型正義)教案徵件競賽》計畫 

擬案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擬案人：處長  譚大純 

壹、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作業要點 

二、民國 110年元月 19日人權議題融入教學－師資培育協作計畫研商會議。 

貳、緣起與理念 

人權乃人類生而俱來之基本權利和自由，其不僅為普世基本原則，應平等適用於有個人

與群體，人權尤其被視為現代文明國家之重要指標。基此人權之理念，不論種族、階級、性

別、職業皆應享有其權利，不容任何公、私部門之任意剝奪與侵犯，更應積極提供人權友善

環境。 

就教育觀點，人權觀念之傳播與長久永續應植基自各階段教育，特別是學校教育。自早

年起人權教育就已在我國萌芽，然並未特別強調並形成單一領域推展之。然而自多年前，我

國在行政體系開始進一步深化人權教育。就定義而言，人權教育即為攸關人類尊嚴之教育，

幫助學習者知悉人之所以為人所應享有，包括生理、心理與精神層次，之基本生活條件，使

吾人得以檢視社會上違反人類尊嚴、公平、平等等問題，包括公民與政治權力、經濟社會文

化權利、種族、族群、婦女權與性別歧視、身心障礙者權利、兒童權利等，據之得以採取行

動，解決問題，排除阻礙人權的環境因素，建構友善人權的社會。易言之，人權教育可使學

習者強化對人權之意識，得以瞭解他人、尊重差異，並產生對人際與不同社會階層之包容，

始能致力人權文化之建立，共同推展人類世界的和平與合作。因此，教育部成立人權教育諮

詢暨資源中心，除辦理定期、不定期之活動，以及透過網路、文宣等出版品推廣人權教育政

策與理念外，亦推廣多項人權教育之教材與教法，並鼓勵教育領域與民間發展相關教材與教

法。我國正式將人權教育納入正規之教育領域。 

根據人權教育之精神，人權教育能引導學生肯認差異、容忍異己，並涵養對人性尊嚴與

人類價值之尊重。就政策面向而論，十二年國教素養導向新課綱之人權教育主張教學現場得

以多元方式進行之，包括以議題融入領域而加深加廣其內涵，或以跨領域、探究與實作等方

式將人權攸關之主題納入課程中以深入研討，並強調能在校園與社會生活環境中實踐之，期

以啟發學生自省地認識人權理念與對其保障之機制，進而培養其具備人權意識及知行合一之

素養與實踐能力，讓我國在推動人權教育成果上能與國際趨勢與人權意識接軌。 

依據聯合國「世界人權教育方案：第一階段行動計畫」(內容詳見「伍、徵選參考、主題

與內容」)，本競賽將人權教育定義為：進行教育、培訓 和資訊交流，以期透過傳播知識、

傳授技能和塑造態度， 建立普遍的人權文化，以便：1. 加強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尊重；2. 充

分發展人格和人的尊嚴感；3. 促進所有國家、原住民族以及種族、民族、族裔、宗教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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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間的了解、容忍、性別平等和友誼；4. 使人人都能在法治的自由民主社會中有效參與；

5. 建立及維護和平；6. 促進以人為本的永續發展和社會正義。 

根據前述理念，本競賽配合人權教育政策之推展，並依據【議題融入教學－師資培育協

作計畫】推動架構，鼓勵師培大學教授與附中小教師、師資生協同合作產出教案或研發模組

式之小單元課程、多元教材資源。在方法上係規劃人權教案比賽，經由競賽活動促進前述協

同合作產出之數量與品質，以提升人權教育教材與教法之素質，提供人權教育更優良之教育

資源。 

本競賽係經由舉辦人權教育(含轉型正義)教案徵件競賽活動，促進師培大學教授與其附中

小教師、師資生協同合作產出教案、研發模組式之小單元課程，與多元教材資源，並提升其

數量與品質。預期達成之目標包括： 

一、 提升人權教育課程、模組與教材能透過人權教育環境之營造，與「經驗式」、「互動式」、

「參與式」的教學方法與過程，協助學生澄清價值與觀念，尊重人性尊嚴之價值體系，

並於生活中實踐維護與保障人權。 

二、 除達成前述課程、模組與教材之教育目標外，亦希冀經由此競賽活動激勵協同合作數量，

提升成果之品質。經由競賽，亦可產生人權教育之共備學習、彼此觀摩、相互評議之

功效，透過教學社群擴散並推廣渠等成果。 

三、 促使人權教育課程、模組與教材能著重在認知、情意與行為等三方面，使學生對人權有

恆久、正向且一致之態度取向，將人權內化為普通常識與生活習慣。析言之，同樣基

於聯合國「世界人權教育方案：第一階段行動計畫」界定之人權教育包括：(1) 知識

和技能：學習人權及其保障機制，並掌握在日常生活中加以應用的技能：(2) 價值、

態度和行為：發展並強化捍衛人權的價值、 態度和行為：(3) 行動：採取行動保護和

促進人權。延展此界定，人權教育之課程目標為： 

（一） 認知面向：使學生瞭解人權在世間存在之事實狀況、基本概念，與人權價值等相

關知識。 

（二） 情意面向：使學生能發展對人權的價值信念，增強其對人權觀念之正面感受與評

價。 

（三） 行為面向：培養學生形成尊重人權之行為與意向，並能夠參與與實踐人權之行動

力。 

參、計畫時程 

依據先前主管機關會議決議，本競賽時程如下 (若主管單位另有行政調整，則依據最新

行政規範辦理) ： 

一、111/07-112/02 

(一)民國111年七月前公告競賽規則（如附件，即「111年度《人權教育(含轉型正義)教案

徵件競賽》徵選公告），辦理教案徵選、作品收件及審查作業。 

(二)民國111年9月起收件；112年2月12日前完成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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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成評選小組，召開審查共識會議後制定並確認競賽規則。 

二、112/02-112/06 

 (一)112年3月31日前由評選小組進行初選，將申請作品進行篩選，擇優若干件，復進入

複選階段進行決選。 

(二)112年6月30日前完成決選評選。 

三、112/07-113/01 

(一)計畫結束後2個月內提交期末成果報告，完成經費結報。 

(二)資料整理及與成果彙整；協同教育部辦理頒獎事宜。 

 

肆、評審方式 

一、形式審查：凡薦送作品均須符合徵選作品規格(教材資源類參閱附件一-1；課程與教學活

動類參閱附件一-2)，並依「送件資料檢視表」(教材資源類參閱附件二-1；課程與教學活

動類參閱附件二-2)核對送件內容與數量，如不符合規定者，即不具參賽資格，不予審查。 

二、專家審查：形式審查後由專家學者組成評選小組，分組進行審查。 

三、評選小組將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組織，依據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

暨資源中心專家名單，遴聘北、中、南、東四區師培大學教師、中、小學人權相關領域

專家與學者7-11名組成，負責規則制定、初選與複選評審工作。 

    評選小組將於111年6月組成，召開審查共識會議後制定並確認競賽規則。評選小組分為

(1)國小評選組與(2)國高中評選組，負責各該學制之教材資源類與課程與教學活動類之參

賽作品評選。 

四、本競賽評審項目與配分比例如下表所示。 

評審項目 參考構面 

人權教育議題
緊扣性 

30% 

學習活動設計與所實施教育階段人權教育議題之適切性

／設計理念與公約之扣連性／人權教育學習目標之明確

性／所使用教材內容與人權教育之符合性與正確性 

教學推廣性 25% 

於所實施教育階段人權教育議題之可推廣性／學習活動

時間安排的妥適性／學習與引導思考策略之多元性／人

權教育議題教學省思與建議等。 

評量多元性 20% 
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表現任務等設計之適宜性／多元評

量的策略運用／評量設計與學習目標間的關連性等。 

教學創新性 15% 

突破或轉化傳統的人權議題思維模式與作法／具擴展及

延伸加以運用的可能性／有獨特的設計構想及相關學習

策略的運用／能有效引導學習者對人權議題的理解等。 

媒體運用性 10% 
能善用科技媒體輔助教學之經驗式、互動式與參與式／能

顧及人權議題實施的可行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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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本計畫奉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